
提    要

禮學思想是一種以對「禮」的本質及其價值的理性認識為核心，並將禮儀制度的意義以及

禮學經典的價值作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思想學說。朱熹禮學思想的形成既得益於儒家傳統禮學思

想的歷史淵源影響，也受到宋代社會政治發展和理學興起對禮學構思的現實影響。本文以「朱

熹禮學思想淵源研究」為題，對朱熹最終形成禮、理合一的禮學新思想的歷史淵源和現實緣由

進行專門梳理。

儒家禮學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具有獨特路徑：中國古代文明發生中，祭祀禮儀促進了王權政

治國家的形成。西周時期隨即通過包涵人文道德屬性的禮儀制度來規範君天子臣諸侯的社會政

治秩序。但隨著禮制規範意義在社會發展中的失效，儒學思想家開始對「禮」進行學理探討。

孔子、孟子和荀子一致將人情作為禮的內在價值基礎，而把人性道德修養看成是對禮的體驗過

程，同時他們也都主張禮並非一成不變，其時宜原則正是要立足實際的人倫規範。然而，孟子

更看重「禮」作為人的內在道德本性的內涵，而荀子則注重「禮」維持社會差異結構的價值和

功能。進入漢代皇權統治社會以後，《儀禮》、《禮記》和《周禮》相繼被漢代最高統治者確立為

儒學經典，而漢代儒家學者也在經典與政治的互動下提出「三綱五常」作為禮治實踐的核心價

值體系，東漢末年的鄭玄撰著《三禮注》是希望通過禮制理想來解決現實社會失序的時代問題。

宋代社會發展中，通過科舉考試而進入國家政治權力系統的士大夫與最高統治者共治天下，

他們隨後就將對儒家經典的研究明確旨向實際政治事務，禮經研究因而有著明確的治道取向。

《周禮》治太平成為宋代政治革新的指導思想，使《周禮》地位攀升。《儀禮》記載古禮儀式，

較為難讀，再加上遭受政治打擊，遂使其在宋代的發展較為曲折坎坷，而《禮記》研究則在宋

代發展順利。朱熹的禮學代表作是《家禮》和《儀禮經傳通解》，二者實際上都是《儀禮》研究

的新成果。其中，《家禮》是應社會之需，為士庶階層確立通用之「禮」，而宗法思想是其主要

特徵。《儀禮經傳通解》的編撰，貫穿著朱熹以《儀禮》為經、以《禮記》為傳、以《周禮》為

綱的「三禮」觀，並在禮制構想上形成由家、鄉、學、邦國到王朝的系統禮儀制度。

宋代諸多儒學思想家對禮論的闡發，是朱熹形成禮、理合一新思想的直接理論來源。儒學

復興時期，范仲淹、歐陽修、孫復、胡瑗、石介通過「說經」的方式闡明「禮」的治道價值。

儒學義理過渡中，李覯、王安石重在「禮」與人性關係的探討。而理學家周敦頤、張載、二程

融「禮」入「理」的禮論推進，對於朱熹尤具啟發意義。在朱熹的學術生涯中，禮學研究終其

一生，這也是他禮學思想理論創新的基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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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從體用的層面全面提升儒家的禮學思想，將「天理」和「人事」作為「禮」內涵的雙

重規定。「禮」和「理」之間具有一致性，但「天理」是「禮」的形上根據，而「禮」則是

「天理」的形下表現。因而，天道自然運行的秩序法則落實在人倫社會中，就是人倫道德實踐的

基本準則，實際上也就是「天理」內在於人心本性之中的仁、義、禮、智的「性理」發用是「實

理」，它們正是調節人倫關係、維持社會秩序的根本所在。所以，外在人倫社會秩序的有效維持

其實取決於個人內在的人性道德修養水平，因而，「敬」的涵養工夫與「知」的為學方法相結

合，成為「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這一禮學精髓的入手處。在禮、理合一的禮學新思想下，

「祭祀」也可以從天地之理的層次上來進行認識。總而言之，朱熹禮學思想的形成具有維護宋代

士大夫政治以及捍衛儒家思想學說的明確主旨，而他在一生中充分吸收前人的禮學成果，才建

構出一套精緻而又務實的禮、理新思想，使其在中國禮學思想史上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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